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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张爱斌 刘亚萍 黄瑜 记者 沈娟娟） 劳

动者放弃购买社保，后以单位未购买社保为由离职，单

位是否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女职工“三期”受保护，需

要遵守单位规章制度吗？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在

工资、社保、福利等方面容易产生纠纷，需要劳动仲

裁。记者了解到，合肥市蜀山区启动“百名仲裁员服

务千家企业”活动，今后资深律师将走进企业化解纠

纷、接受咨询。

“目前，劳动用工争议增多，案件量增加，复杂程度

也有所提升。”蜀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劳动者和用人

单位的纠纷集中在工资、社会保险、福利、休假等方面，

其中案件最多的是解除劳动合同后的经济补偿金和社

保等问题。

据统计，2017年全年蜀山区共计受理劳动争议仲

裁案件 1022 件，而今年上半年就已达到 886 件，增长

速度相当惊人。

在蜀山区“百名仲裁员服务千家企业”启动活动

上，三位仲裁员为在场企业代表授课，通过典型案例分

析，图文并茂讲解了当前企业用工管理和劳资关系中

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既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度

谈规范劳动用工，又从提升企业用工管理水平的角度

谈防范用工风险。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劳动争议仲裁工

作大调研，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仲裁员与企业代表一

对一问答座谈的方式，收集企业各类问题 20 条，意见

建议6条，政策法规咨询31条。

据悉，今后走进企业的仲裁员将是办案经验丰富

的律师，每位仲裁员服务五六家企业，蜀山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将通过“送案例、送法律、送服务”的方式走

进辖区企业，加强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

员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教育培训，指导企业普遍建立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多元化解矛盾纠纷；还将邀请企

业和劳动者代表走进仲裁院，在仲裁庭开放日参加案

件旁听，现场以案说法、以例明理。

星报讯（过孝露 记者 王玮伟 文/图） 7月26日清晨6

点，合肥市中院东门广场大批干警列队后登上10多辆警车

出发前往合肥一处大型厂房进行强制清场。此次行动，合

肥中院共派出40余名执行法官和80余名法警，投入29台

同步传输单兵和20余台车辆，组织近百名搬运工人，创下

该院执行规模、装备之最。

6时20分左右，当车辆陆续停下，记者发现，此处要强

制清场的是位于繁华西路与恒山路交口的合肥华美机电

设备配套有限公司厂房。据合肥市中院现场执行法官朱

蓓介绍，被执行人是合肥华美机电设备配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美公司”）。2015年10月，合肥中院在兴业银行

合肥分行诉华美公司一案中，判决华美公司履行 3000 万

元的清偿义务。但该公司置若罔闻，并擅自将法院查封的

土地和厂房出租给不同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2016 年 4 月 20 日，兴业银行合肥分行向合肥中院申

请强制执行。执行中，合肥中院对查封的土地和房产依法

进行评估拍卖，由安徽某教育投资公司以 4300 余万元的

价格竞得。2017年8月18日，合肥中院裁定该土地和房产

所有权归买受人所有，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因华

美公司及相关租赁企业的阻挠，买受人的合法权益迟迟不

能兑现。

两年来，合肥中院执行法官多次在厂区张贴公告，反

复劝解并要求非法占用上述场地的企业和人员在限期内

自行搬离。占有人非但置之不理，甚至在供水、供电部门

已经停水断电的情况下，通过借电、借水、私自安装发电机

等方式继续生产经营，对抗执行。

为保护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合肥中院依法对该处厂房

实施强制清场。行动前，合肥中院成立了强制执行指挥

部，数十次召开协调会，评估各个环节的执行风险。执行

人员和法警队员先后四次提前到现场踩点，对厂区道路、

厂房分布、生产状况、人员结构、危险设备等每一处细节都

进行了仔细勘查。指挥部通过对所有信息的汇总，制定了

详细执行方案。

合肥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袁开平在执行指挥中

心，通过29路执行单兵从现场发回的信号，实时对执行现

场进行调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程洛发坐镇一线，根据

指挥中心发出的调度指令，现场指挥。各执行实施小组密

切配合，警戒组、处突组、巡逻组分兵把守，无人机空中侦

查，战斗推进十分迅速。在现场，法院执行人员先是将厂

房内的机器设备和生产原料等物品一一标记，有序装车后

拉走，并通过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由于时间早，工人尚

未上班，清场工作进展顺利，整个清场活动一直持续到当

日晚上。

清晨6点，百余干警出动查“老赖”
合肥中院对一60亩厂房强制执行 创执行规模、装备之最

蜀山区百名仲裁员服务千家企业活动启动
解除劳动合同后的经济补偿金和社保成劳动仲裁热点

【案情简介】2010 年 4 月 27 日，程某入职某单位从事

水电维修工作，并签订 1 年期限劳动合同，之后每年 3 月

31 日签订一份 1 年期限的劳动合同，共签订 6 份劳动合

同，每次劳动合同只签订一份，全部由被申请人单方保

存。工作期间申请人向单位申请放弃缴纳社会保险，要求

单位每月发放社保补贴，单位同意程某的请求。2015年3

月 23 日，程某以单位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劳动

关系并诉至劳动仲裁委，要求单位为其补缴工作期间的社

会保险，并支付经济补偿金。

【案件评析】在本案中，用人单位虽然没有为程某购

买社会保险，而是支付程某社保补贴，但程某未能举证证

明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向用人单位或社保机构主张要

求购买社会保险的请求，所以本案中程某要求单位支付经

济补偿金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案例一：劳动者放弃购买社保，单位无需支付补偿金

【案情简介】2015 年 12 月，孙某入职到某人力资源

公司，担任行政一职，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

同，入职时孙某学习了人力资源公司的规章制度，并签

字确认，2016 年 3 月孙某意外怀孕，2017 年 1 月初孙某

休产假，产假期满后，因身体不适，并向人力资源公司

申请病假 1 个月，同时邮寄给人力资源公司请假条及医

院的诊断证明，病假期满后，又打电话向人力资源公司

负责人请 10 天事假，人力资源公司同意了事假，事假期

满后，孙某未回人力资源公司上班，也未履行请假手续

或病假手续，人力资源公司电话联系孙某均是无人接听

或关机，近十天后，人力资源公司向孙某入职时填写的

住址邮寄了《返岗通知书》（孙某在本市），同时登报刊

通知，要求孙某收到《返岗通知书》后五天内到公司上

班，后孙某在公司邮寄《返岗通知书》十日后回公司上

班，人力资源公司并于当日以孙某“连续旷工多日，严

重违反公司制度，并解除劳动关系”，孙某认为自己在

“三期”内，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的，应当支

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

【案件评析】虽然处于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女职工受

到法律的特殊保护，但依法应当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受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约束，依法履行工作职责，不得

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孙某在“三期”内旷工多日，违

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行为，且该公司已履行其义务，让

孙某在合理的期限内返岗，但她仍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到

岗，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用人单位依然

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对孙某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案例二：女职工“三期”受保护，但要遵守单位规章制度

【案情简介】张某系A市某医药公司办公室文员，2015

年9月25日，张某所在行业协会组织“庆十一，保健康”篮

球友谊赛，张某因平常喜欢打篮球而被单位选中参加篮球

比赛，在比赛过程中，张某不慎受伤，导致左脚踝骨折。

2015年11月8日张某结算工资发现其住院治疗及在家休

养期间，在考勤表上记成了“病假”，工资也相应减少了。

张某非常生气，认为自己是代表公司参加篮球比赛，要求

按工伤标准支付医药费、停工留薪期工资等。但公司却以

张某并非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受伤，不愿赔偿。

【案件评析】本案中，张某是受公司指派参加竞赛，

该竞赛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方面，与工作有本质联系，

且竞赛的结果与公司的荣誉相关，当然可视为他当时是

在公司临时设置的工作岗位上，受伤应视为“工作原

因”。即使他的伤情不重，公司也应承担责任，将养伤

期间视作停工留薪期，支付原工资福利待遇；张某的合

理治疗费用，也应由公司支付。

案例三：劳动者为单位参赛受伤，应视为工伤

执行现场，执法人员整装待发


